Kant, Immanuel 康德（1724～1804） 康德有很多年是在東普魯士的哥涅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Ko/nigsberg）任教邏輯與形上學；現在被公認為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LinkToBook:TopicID=404,Name=Enlightenment, the}）*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對人類整個知識追求（包括神學）的巨大影響，源自他對人類知識和信仰特別的識見。
康德思想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兩個哲學傳統的發展︰英國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LinkToBook:TopicID=402,Name=Empiricism}）*，和歐陸的惟理主義。前者認為人類信仰的本質乃是人的經驗；後者則強調人頭腦內天生就有某種原則和概念，真知識均是與它們配合的。康德把這兩個傳統匯集一身，並把它們帶到新的高峰，因此他肯定感官經驗對人類知識的重要。
但康德同時指出，人的頭腦並不全然是個消極的接受器，剛相反，它不斷主動地把經驗傳來的「原料」組織和分類；就這樣，思想把它自己獨有的綱目和概念加諸經驗上。〔康德稱人類理解力的先驗層次（a priori），為「原知的形式」或「純概念」。〕但這裡有一個問題產生了︰倘若人真是不斷把自己的綱目與概念加諸經驗世界，這豈不是偏見與扭曲的來源嗎？我們很可能是不斷地戴著紅色眼鏡來看世界；假如這是真的話，那麼世上每一件事都毫無例外地是紅色的了，然而整個現實界卻不可能都是紅色的。
康德對哲學界最重要的貢獻，亦正是他對此問題提出的回答。康德強調人是不能認識事物的真相的︰一切知識都是人本於某種角度和某種了解模式而有的結果。但他亦指出︰人雖然不斷以自己理解的模式加於世界，但這世界必然具有某種特性，以致它能接受這種特殊形式的理解。
我們可以舉一例子以說明，那就是康德對因果關係的解釋。蘇格蘭哲學家休謨（Hume{\LinkToBook:TopicID=593,Name=Hume, David 休謨}）*說，感官經驗永遠無法把事物的因果關係告訴我們，它只知道一連串的事件相繼發生（譬如我們不能單純從感官經驗得知燒著的火爐與沸水的關係，我們能經驗到的，就是燒著的火爐與沸騰的開水這兩個事件）。那麼因果關係這概念是怎樣來的呢？休謨的解釋是，人的思想有一種心理上的，亦即是與理性無關的預定作用，會把連串發生的事排列先後步驟，其間的因果關係就顯明出來了。但他亦暗示︰人類思想行為有這種心理傾向，並不等於屬物世界就真是具有某種特性；這是休謨懷疑主義的基礎。
康德的理解與休謨分道揚鑣，這是明白康德的知識論不可不知的。對康德來說，最關鍵的立場是︰我們對自然界的經驗（特別是這種經驗的秩序、恆常和協調），必然預設了一個因果律可運作的世界。只有某種世界可以接受我們具因果關係的理解。倘若這個世界是亂糟糟一片，完全由任意式的隨機與混亂所控制，它就與我們因果的綱目不吻合。哲學家不盡同意康德在這裡是否能建立起他的理論；無論怎樣，他離開了休謨的立場而另闢蹊徑，倒是相當清楚的。對康德來說，因果律這概念，是理性的人能作真判斷的基礎，因為這概念本身就是一種信仰──與其他物界的信仰並立──這是經驗成為可能的條件。
但假如康德真是為我們建立了認識明顯地屬於物質世界之知識的可能，這可能同時亦肯定了我們不可能認識物質世界之外的任何知識︰神的知識、靈魂或死後的生命；因為對康德來說，我們並不需要任何神學知識來解釋自己真正擁有的經驗（康德認為他成功地推翻了傳統證明神存在的理據；參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LinkToBook:TopicID=833,Name=Natural Theology}*）。宗教知識最基本的問題，並不是因為我們缺乏這方面的資訊（像偵探缺乏線索那種絕望），只因為無限的神必然是在我們認知的範圍之外，是在我們有限的認知工具之外，因此我們不能真正說可以認識祂。我們用來認識感官世界的綱目，根本就不可能用來認識無限的、不受任何條件制約的，和永恆的形上原理；因此在宗教範圍內，說明性的理性必須讓位給實用性的信心。
康德這個解釋對神學的含義實在非常深遠。倘若嚴格來說神真是不可知的，那麼神學研究的對象就不是神，而是人的宗教狀況、感情，以及個人和群體的宗教表達形式。神學變成了以人為中心的學問〔只要看康德哲學怎樣影響士來馬赫（Schleiermacher{\LinkToBook:TopicID=1053,Name=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Daniel Ernst}）*的神學就可知道〕。同樣地，在這種以人為中心的導向下，聖經便成了人類宗教經驗的一個記錄，在此之外，它是全無權威可言的。
那麼什麼叫做實用的信心呢？它是不是與理性全無關係？康德認為人對神的信仰、超越、人的自由意志、靈魂以及不朽等觀念，全然是在說明性的理性之外，但康德肯定它們都是道德生活實用的前設。康德並非如某些人說，認為神是道德判斷惟一的來源──一種客觀的道德原則；他要肯定的乃是，人若定意要過一種道德生活，就必須讓實用的前設具有足夠的能力，去聯合所有美德與快樂，好能造福人群，也要確保人的靈魂能享受將來這種聯合的情況。
至於說人不斷把自己的先見（pre－understandings）加諸一連串的經驗（如休謨所料），這是人在今天共有的理性活動。舉例說，現代人討論的聖經解釋學（參釋經學，Hermeneutics{\LinkToBook:TopicID=556,Name=Hermeneutics}*），就是這樣的理性活動。我們還可以在這裡多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此道理，知識的社會原理（sociology of knowledge）以及人際關係的研究，就是借重這思想；它對近代哲學的討論〔如維根斯坦（Wittgenstein{\LinkToBook:TopicID=1242,Name=Wittgenstein, Ludwig Josef Johann}）*後期的作品〕亦重要無比。凡此種種，都能說明康德對後世的重大影響。
作為啟蒙時代的人物，康德高舉人的理性與理解力，無疑會與基督教最重要的思想有衝突，但忽視他對現代人深刻之影響，則肯定是不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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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對基督教認識論的批判固然留下極深的影響，他對整個宗教哲學（Philosophy of Religion{\LinkToBook:TopicID=929,Name=Philosophy of Religion}）*的意見也是相當重要的；我們差不多可以說，近代中國知識界反對宗教的理由（包括基督徒反對教會在內），都具體而微地反映在他的作品內，特別是《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 ET, 1929），和《純粹理性限度內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Pure Reason, 1793）。
康德並不鼓吹宗教無用論（像他一些極端的跟隨者），他認為宗教對人的道德生活有益（但道德生活不是非倚靠宗教不可），因為宗教者，不過是屬於「清潔的良心」的範圍。因此宗教是否有益，與臆測性的神學完全無關，他對建制的宗教（教會）也毫不重視。
康德認為人信仰宗教，無非是看人的道德責任是本於神聖命令（divine imperatives），這是正確的宗教態度。但這態度強調道德責任是義無反顧的，與順服神的律法毫無關係；它的要點是代表人的道德生活，卻不是在道德生活之上尋找超越的原則（像神的旨意）；正如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人不可能認識這樣的神。不錯，道德責任必然蘊藏某種對神及來生的信仰，但這信仰的意義與內涵，與神沒有必要的關係。信仰的意義有二︰道德責任的持守和道德惡行的修正，這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因此傳統宗教的教義，和一切之附加物──例如教會的神職人員及禮儀──都是多餘的。有些人認為必須屬於某些宗教團體，這也不是錯的，因為宗教群體能刺激或增加人的道德責任感；按此意義而言，屬於一個宗教群體是好的，卻不是必須的──這是康德版本的道德宗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最接受的宗教觀〔參人文主義與基督教（Humanism and Christianism{\LinkToBook:TopicID=592,Name=Humanism and Christianity}）*；儒家思想與基督教（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LinkToBook:TopicID=307,Name=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康德的道德宗教觀，其實就是君子的宗教。但說康德是反基督教就不對了，因為他認為基督教若不是給猶太教某些思想敗壞了，它就最接近真宗教。在《純粹理性限度內的宗教》一書中，他要說的正是這個道理。此書可說是康德對基督教教義的再釋，把其中一切超越的因素都除淨，只剩下道德意義。
譬如原罪，他說與亞當在伊甸園受引誘是毫無關係的，原罪教義只是指出人性潛伏的惡，這是一切道德失誤的來源。道成肉身只是說善的原則勝過惡的原則；所謂歷史的耶穌是沒有真實意義的，它不過是說明，代表道德圓滿的人能勝過世上邪惡的勢力。人要尋找歷史的耶穌（Historical Jesus{\LinkToBook:TopicID=568,Name=Historical Jesus, Quest for}）*，這個耶穌就算給人尋見，祂對真實的宗教也沒有助益；凡對宗教有助益的，莫不是來自道德的理性。
說宗教上的公式語言，行宗教的儀節，此等行為可能對人有好處，但人若以為這是對神有任何關係，就是最愚蠢的迷信行徑。康德批判宗教哲學、神學及教會的體制、傳統、禮儀和敬拜，不僅在當代吸引很多年輕一代的注意，也為後來反對教會的人製造了許多方便的藉口；無怪乎當時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不能容忍他，禁止他再對宗教說什麼批評的話。康德在他的信札中抗議這個禁制，說他對基督教沒有不敬。但這個抗議沒有多少人接受，他對基督教信仰與行動的批評，不管是出於善意或惡意，總是難以令人產生好感；有時他甚至暗示基督教信仰是不道德的呢！
但從基督教而言，康德的批評儘管叫人難受，卻也不無提醒的作用。從信仰而言，他令我們更注意什麼樣的宗教宣信更具公信力，什麼只是出於人的激情；從宗教生活而言，他叫人重視道德生活，這對慣於把信仰與生活分割的人不無警告作用。
楊牧谷
另參︰康德的倫理哲學（Kantian Ethics{\LinkToBook:TopicID=677,Name=Kantian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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